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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04月11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擴大招收境外生入學本校博士班就讀及達到跨領域修讀博士學位之

目的，特訂定博士班境外生修習相關學位之課程規定(以下簡稱本規

定)。 

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之境外生，係指經本校各博士班正式招生入學就讀學位之

外籍生、僑生及陸生。 

第三條  博士班境外生申請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程序，依照本校「研究生學位

考試規則」辦理，惟其應修學分及課程，由其指導教授與所屬學院院

長、學系主任協商訂定，並提報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四條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五條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